
宏电铁合金公司电极糊技术规格书
甲方：嘉峪关宏电铁合金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
甲乙双方遵循平等互利原则，就乙方所提供的相关原料、产品和技术服务，保证其质量性能稳定，满足甲方使用要求，经协商一致，达成以下技术协议：

一、总则：

本技术协议作为双方电极糊买卖合同的补充，乙方需同时满足买卖合同和本协议相关规定。协议执行期间双方再协商形成的补充协议和追加条款也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1.本技术协议所提出的是最低标准的技术要求，并未对一切技术细节做出规定，也未充分引述有关标准和规范的条文，乙方应保证提供符合有关标准和技术文件的优质产品和服务。
    2.乙方需提供满足甲方生产需求的电极糊及技术服务。
3.乙方在协议执行中，发生侵犯专利的行为时其侵权责任与甲方无关。
一、供货范围和名称：
	物料名称及规格型号
	备注

	电极糊
	用于宏电各矿热炉自焙电极


二、主要从事的业务

1.提供符合甲方使用标准及要求的电极糊。

2.保供甲方的电极糊需随批次附化验单，需提供专业的电极糊使用标准和专业的技术服务、现场指导，对现场电极使用满足不了生产需求时需随时到达现场进行技术服务。
甲方使用条件和要求

（一）业务要求

1.乙方提供甲方矿热炉使用的电极糊。
2.乙方对保供甲方的所有电极糊需随批次提供质保书和专业的技术服务及指导，需安排专业人员对电极糊使用进行监督指导，与甲方实时衔接。

3.乙方供应的每个批次的物料在未征求甲方的同意时不得私自变更物料，包括改变物料的物理指标和化学指标。

（二）指标要求
	品名/指标
	灰分/%
	挥发分/%
	耐压强度/MPa
	电阻率/μΩ·m
	体积密度/g·cm-3
	延伸率/%
	硫含量（%）
	额定单耗（kg/t）
	备注

	普硅硅铁（72-75）
	≤3
	11.5-13.5
	≥19
	≤70
	≥1.4
	10-20
	≤1.5
	38.5
	普通电极糊

	普硅硅铁（72-75）
	≤4
	11.5-13.5
	≥22
	≤65
	≥1.42
	10-20
	≤1.5
	36.5
	高强度电极糊

	高硅硅铁（92-95）
	≤3
	10.5-12.5
	≥19
	≤68
	≥1.4
	
	≤1.5
	90
	

	普通硅锰（6517）
	≤3
	11.5-13.5
	≥20
	≤70
	≥1.4
	10-40
	
	27
	

	低碳硅锰（6028）
	≤3
	11.5-13.5
	≥20
	≤70
	≥1.4
	10-40
	
	40
	

	低品铬铁
	≤3
	11.5-13.5
	≥20
	≤70
	≥1.4
	10-40
	
	12.5
	

	高碳铬铁
	≤3
	11.5-13.5
	≥20
	≤70
	≥1.4
	10-40
	
	20
	

	
	
	
	
	
	
	
	
	
	


1.乙方提供的电极糊必须满足甲方的使用标准及额定单耗要求。电极糊单耗为某一单合同供货结束且全部使用完后分合金品种综合计算电极糊单耗。若遇不同厂家电极糊置换，则剔除置换过程中混合糊影响，置换过程中的电极糊单耗不纳入指标考核。电极糊单耗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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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电极糊消耗量为某一单合同供货结束且全部使用完后在某一合金品种中的消耗量（若遇不同厂家电极糊置换，则剔除置换过程中的电极糊消耗量），产量为对应期间的合金品种产量。

2.当甲方冶炼工艺和冶炼品种发生变化时，由双方重新核定电极糊指标及单耗，正常生产情况下，若电极糊单耗超出额定单耗时，在结算中对超出部分进行扣量结算。
三、甲乙双方权利和义务

（一）甲方权利和义务

1.甲方向乙方提供并指定物料堆存场所，通常为各生产产线车间内和电极糊库。

2.电极糊到货后，甲方负责电极糊的装卸及存放。

3.甲方严格按照乙方提供的技术操作要求或使用标准进行操作，保证矿热炉电极的正常使用。

4.乙方产品指标不符合协议中“指标要求”条款时，甲方有权将其判定为不合格品，技术协议指标与合同指标有不一致时，以合同约定指标为准。

5.甲方有权对乙方不达标产品和服务执行违约责任追究。

6.乙方所供产品质量连续三个批次达不到协议标准要求的，甲方有权终止合同履行，对造成的损失按照损失金额乙方全额进行赔付。

（二）乙方权利和义务

1.乙方在电极糊保供过程中，需做好电极糊保供的服务工作，有义务对甲方电极糊的现场使用进行监督指导。

2.当发生质量异议时，乙方在不认可甲方判定结果的情况下，有权向甲方提出申诉，并在3日内提出书面说明，并提供分析证明材料，由甲方组织双方技术人员，在具备国家资质的第三方检测单位进行复检，复检结果将作为终裁结果，在此异议处理期间内由乙方全程进行跟踪和服务，过程中不得对甲方生产造成影响。

3.判定为质量异议或对甲方造成不可逆的损失时，乙方有义务在双方确认的违约责任追究报告中签字。

4.乙方有义务向甲方提供每一批次产品的质量保证书及使用说明书。

5.乙方有义务按照标准规定，对所供产品进行标识、包装、储存和运输，对甲方有特殊要求的，乙方有义务执行。

6.乙方有义务按时参加甲方组织的相关事故分析会议，并承担因产品质量造成的事故损失及考核。

7.电极糊作为铁合金冶炼所需的半成品原材料，受工艺要求的特殊性，在合同有效期内，乙方必须按照甲方需求量和发货信息，确保在接到发货信息后3天内完成发货，5天内到货，保障现场生产用料。

8.乙方电极糊到厂检测成分出现质量异议达到退货标准，乙方接到退货通知，必须立即组织发出合格电极糊，以保障甲方生产用料安全，质量异议随后处置。
四、违约责任

1.甲方根据合同量、实际供货量及使用量等情况，每月或每季度或根据合同履行情况及结算时段统计电极糊消耗单耗。乙方所提供电极糊未达到甲方额定单耗，由甲方核算超出部分电极糊数量，在结算中对超出部分梳理进行扣量结算。

2.电极在使用过程中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或发生事故的，由甲方测算事故损失，同时组织乙方召开分析会，划定双方责任比例，在结算中扣除。

3.当发生质量异议乙方要求指标复检时，执行宏电外购原燃料复检流程相关规定，在甲方规定期限内未提供质量异议说明的以甲方测算损失为准。

4.因乙方供货电极糊到厂检测成分存在质量异议导致甲方出现断料事故，由甲方测算损失，根据损失情况乙方对甲方进行赔偿。
5.在合同有效期内，甲方通知乙方发货信息后，因乙方自身原因无法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发货，导致甲方断料或被迫更换电极糊的，甲方有权终止合同，扣除保证金，并由甲方测算损失，根据造成的实际损失对乙方进行处罚。

6.在协议执行过程中，如果任何一方有意终止协议，提前三个月向对方递交书面申请，征得对方同意后方可退出。

五、协议生效
协议有效期限：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

1.若乙方未中标，本协议自动失效；若乙方中标，本协议作为合同的附属条款，与对应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经双方授权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后正式生效，此前签订的相关协议同时废止。

2.本协议在执行期间发生异议时，由买卖双方协商解决，协商无果可向嘉峪关市人民法院起诉。

3.本协议一式三份，甲方两份，乙方一份，本协议解释权归甲方所有。
甲方：嘉峪关宏电铁合金           乙方：
有限责任公司                     
甲方授权代表或委托              乙方授权代表或委托代理人：                        代理人：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